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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海教〔2024〕65 号

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关于印发海沧区 2024 年
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幼儿园，各有关单位：

《海沧区 2024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已经区教育局

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

2024 年 7 月 26 日

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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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沧区 2024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做好 2024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根据《幼儿园

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厦门市 2024 年秋季幼儿

园招生工作意见》（厦教发〔2024〕47 号）精神，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工作意见。

一、招生原则

幼儿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举”原则，组织招生片区内的适龄幼儿按时就近免试

入园。

二、招生对象

居住本区符合政策要求的小班适龄幼儿（即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符合预防接种及入园体检要

求（以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健康卡、体检表为准）。

（一）公办幼儿园招生对象为招生片区内符合房户“两一致”

条件的适龄幼儿，在确保完成片区内招生任务且学位数有余额的

情况下，可适当招收片区外适龄幼儿；

（二）乡村教学点招生对象为教学点所在村（居）户籍的适

龄幼儿或居住在本区的非海沧户籍适龄幼儿；

（三）民办幼儿园招生对象为持有本区户籍或居住在本区的

非海沧户籍适龄幼儿。其中属于小区配套的民办幼儿园应优先招

收配套小区内符合房户“两一致”条件的适龄幼儿，剩余学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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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见关于民办幼儿园招生录取顺序自主招生。

三、报名时间

公办幼儿园采用“网络预报名”的报名方式，网上预报名时

间为 8 月 5 日 8:00-8 月 11 日 17:00，现场确认时间为 8 月 10

日-8 月 11 日。公办幼儿园于 8 月 15 日 8:00-8 月 16 日 17:00

开展剩余学位补录报名登记。民办幼儿园采用“现场报名”的方

式。未经区教育局批准公、民办幼儿园均不得提前招生。

四、招生办法

（一）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

1.招生片区划分

公办幼儿园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园，按照“片内招生，余

额辐射”的原则组织招生。

（1）招生片区是由教育部门根据当年度幼儿园学位数和适

龄户籍幼儿人数划定，片区内的“两一致”适龄幼儿是幼儿园优

先招收的对象。招生片区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2）余额辐射范围是幼儿园在录取完招生片区内的适龄幼

儿后，向周边一定区域范围开放招生。

招生片区和余额辐射范围划分详见本意见《海沧区 2024 年

秋季幼儿园招生划片一览表》。

2.招生宣传

幼儿园应于8月1日前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张贴告示等方式发

布招生通告，开通招生咨询电话，方便家长了解招生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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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一致”招生对象确认

（1）片区招生对象的适龄幼儿应符合房户“两一致”：幼

儿与父母或其中一方户口一致，实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一致，

即幼儿父（母）拥有片区内房屋产权，适龄幼儿及父（母）户口

所在地与房产证地址一致，幼儿及父（母）应在户口所在地实际

居住。

（2）片区招生对象户口落户的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10

日。超过报名期限才取得户口的适龄幼儿，不纳入片区招生对象。

（3）购置商品房落户的适龄幼儿父亲或母亲持有实际居住

地的房屋产权比例应超过 50%（不含 50%）。适龄幼儿的父亲和

母亲产权比例相加超过 50%的，视同符合超过 50%要求。若产权

是适龄幼儿父（母）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有，且幼儿父（母）

产权比例达 50%（含 50%）以上的，视同符合要求。

（4）若适龄幼儿及父（母）的户口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

册，房屋产权人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且适龄幼儿的父（母）

在海沧区无房产的，须提供由房管部门出具的父母双方在海沧区

无房证明，经查实后，可视为片区内的招生对象。

（5）若户口和住所分离是因政府征地拆迁建设原因所致（以

拆迁协议为准），可视为片区内“两一致”对象，拆迁户家长可

自主选择在户口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安置房所在地或自购房所

在地）片区的幼儿园报名（只允许选择一次）。按其所选幼儿园

的招生规则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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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父母属于被拆迁对象或幼儿本人属于被拆迁对象的，

方可认定为拆迁户（以拆迁协议为准）。

（6）部分片区试点“联片招生”，即一个小区划入多所幼

儿园的招生范围（招生片区或余额辐射范围），家长可选择多所

幼儿园填报志愿，按照本意见的招生规则录取及调剂志愿。

（二）民办幼儿园

纳入分级收费管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优先招收以下两

类幼儿：（1）海沧区户籍适龄幼儿；（2）父（母）近一年在海

沧区居住、务工和参加我市社会保障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适龄幼

儿。其中属于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应优先招收本小区户籍适

龄幼儿。

五、报名程序

（一）网络报名

家长须于 8月 5日 8:00-8月 11日 17:00登录“厦门i教育”

网站“https://www.xmedu.cn”或“厦门 i 教育”微信公众号进

行网络报名。

（二）现场确认（仅需携带材料到场，无须携带幼儿）

网络报名审核已通过的幼儿无须现场审核。网络报名审核未

通过或未通过网络报名或需要合并计算落户时间的家长（落户时

间计算规则详见“六、录取”），请于 8 月 10 日、8 月 11 日到

第一志愿的幼儿园提交以下材料，现场审核无误后，给予确认报

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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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口簿、房产证、拆迁协议的原件及复印件；

（2）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健康卡、体检表；

（3）需要合并计算落户时间的，须提交派出所开具的幼儿

“户口迁移记录”。

（三）注意事项

1.家长应如实提供报名登记所需的材料，如有发现填报虚假

信息、提交虚假材料的，一律取消报名登记资格。

2.家长应在规定的时间进行网络预报名和现场确认，因故不

能如期到园现场确认的，应在 8 月 9 日前提出书面申请，经幼儿

园同意后方可延期确认；超过报名期限未报名或未经幼儿园同意

不来确认的，视为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3.招生录取结果公布后不予修改志愿。

六、录取

（一）公办幼儿园

1.8 月 12 日-8 月 14 日，公办幼儿园按照家长填报的志愿顺

序依次进行招生片区和余额辐射范围招生对象的录取，实行“招

生片区优先，余额辐射范围递补，同等条件落户时长”的录取规

则。若当前录取阶段报名人数超出学位数的，按幼儿户口落入报

名所在片区的时长排序录取；幼儿落户时间相同的，按父（母）

亲落户海沧的时长排序录取（取落户时长最长一方计算）。

2.招生片区和余额辐射范围的“两一致”招生对象若在报名

所在片区内因房产变更有过户口迁移的，落户时间可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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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户口迁移记录为准）；户口从其他片区迁入报名所在片区的，

自迁入报名所在片区的落户之日起计算；拆迁户因拆迁导致人户

分离的，自幼儿在海沧的首次落户时间起计算。

3.多孩家庭有长幼随学需求的，可向大孩（二孩）已入读的

幼儿园申请二孩（三孩）在同一幼儿园长幼随学，有条件的幼儿

园可根据学位情况统筹。

4.纳入“联片招生”试点的片区，可填报多个志愿，按照志

愿顺序并结合落户时间长短排序录取。

5.符合《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教育厅转发公安部教育部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教育

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公综〔2018〕140 号）、《福建省应急管

理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

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闽应急〔2019〕51 号）、《厦门

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厦教

基〔2015〕32 号）等文件规定的驻区部队现役军人、公安、消

防救援人员子女，由教育部门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统筹入园。

6.8 月 15 日-8 月 16 日，未招满的公办幼儿园将公布剩余学

位数，进行补录报名登记。补录对象为尚未被录取的“两一致”

幼儿及非“两一致”幼儿，根据报名人员情况，按照以下顺位依

次递补：

（1）海沧区“两一致”对象，以幼儿落户海沧区时长排序

录取；幼儿落户时间相同的，按父（母）亲落户海沧区的时长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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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录取（取落户时长最长一方计算）。

（2）海沧区户籍幼儿（含集体户），以幼儿落户海沧区时

长排序录取；幼儿落户时间相同的，按父（母）亲落户海沧区的

时长排序录取（取落户时长最长一方计算）。

（3）在招生片区已购房未落户的对象，按父（母）亲购买

的片区房屋的备案时长排序录取。

（4）本市外区户籍幼儿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幼儿父（母）

近三年在我市缴纳社保时长排序录取；缴纳社保时长相同的，按

父（母）居住厦门时长排序录取（社保及居住信息均取时长最长

的一方计算）。

（二）民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以线下招生为主，在对报名对象提供的材料审核

无误后，应给予办理录取手续。

七、补助办法

入读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幼儿，符合我市普惠性幼儿园财政

补助条件的，按相关政策给予补助。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把关入园条件。各幼儿园要按照本意见要求，严

格审核招生对象的报名材料，在维护正常的招生秩序，保护招生

片区适龄幼儿入园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对“寄户”、“挂户”等

人户分离情况的适龄幼儿，幼儿园要动员家长将户口迁回实际居

住地入园。对不符合片区招生条件的适龄幼儿，各幼儿园应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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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并做好指导工作。

（二）严格执行招生计划。各类幼儿园要严格按区教育局核

准的招生计划招生，凡未登记注册的幼儿园，一律不得擅自招生，

对于被取缔的无证园，要做好原有幼儿分流工作。幼儿园要严格

控制班生额，若因特殊情况需突破班生规模或增加班级数量，须

经区教育局审核批准。

（三）加强民办幼儿园招生监管。建立招生宣传材料报备制

度，各民办幼儿园不得进行不实宣传，并严格按收费许可项目和

标准收费，按规定及时将招生情况报区教育局备案。分级收费管

理的民办幼儿园招生时应对符合财政补助条件的幼儿进行资格

审查，并根据审查结果按与区教育局协议规定的保教费标准进行

限价收费，同时将审查结果报区教育局复核。幼儿园不得未审查

先收费。

（四）做好残疾儿童入园工作。各幼儿园要认真贯彻《残疾

人教育条例》，应接受服务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幼

儿入园，特别要做好轻度智障幼儿的随班就读工作，不得歧视或

拒收。

（五）加强招生服务工作。各幼儿园应于招生期间设置专门

的服务窗口，公布联系电话，统一受理，指导不符合片区招生条

件的适龄儿童选择已批办的民办幼儿园入园，努力使广大适龄儿

童按时就近入园。要增强法治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认真

做好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热情、耐心、细致做好家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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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要及时化解，严禁推诿和上交矛盾

的现象，维护招生秩序，保证社会稳定，以确保今年秋季幼儿园

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

（六）加强招生工作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纪律，在

招生过程中不得对入园儿童、家长进行测试或变相测试。各幼儿

园不得采用任何形式对幼儿及其家长进行或变相进行测试，严禁

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违规收取费用。要严格按

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纪律要求，并

加强监督检查，共同维护教育公平。

（七）各幼儿园要根据本招生工作意见，从本园实际出发，

制定具体的招生方案，并于 8 月 1 日前报区教育局备案。

本《意见》解释权归海沧区教育局。

附件：海沧区 2024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划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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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沧区 2024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划片一览表

序

号
幼儿园 招生片区 余额辐射范围 备注

1 海沧幼儿园
兴港花园、渐美村、钟山社

区、温厝社区

2
海沧幼儿园兴

港分园

兴港花园、渐美村、钟山社

区、温厝社区、渐美花苑

华澳花园、锦辉花

园、广场湖畔、天

御、天成、未来橙

堡、金海岸

天御、天成、未

来橙堡、金海岸

纳入联片招生

3 蓝水郡幼儿园 蓝水郡 未来橙堡、金海岸
未来橙堡、金海

岸纳入联片招生

4
水岸名筑幼儿

园
水岸名筑小区

领海、尊海、中骏

天峰、未来橙堡、

金海岸、新月湾

尊海、中骏天峰、

未来橙堡、金海

岸纳入联片招生

5

绘童瑶湖岸幼

儿园（体育中心

北侧幼儿园）

天源 尊海、中骏天峰、

未来橙堡、金海岸、

领海

尊海、中骏天峰、

未来橙堡、金海

岸、领海纳入联

片招生6
天心岛幼儿园

缦云分园
缦云小区

7 天湖幼儿园 天湖小区 天御

8 实验幼儿园

1.沧虹路以南、沧林路以北、

钟林路以东、海富路以西区

域；

2.沧林路以南、滨湖北路以

北、海林路以东，海裕路以

西区域。

天成、兴东花园安

置房

9 沧虹幼儿园

1.马青路以南，沧虹路以北，

钟林路以东、海裕路以西（含

金龙商城、兴海苑）区域；

2.沧虹路以南、沧林路以北、

海富路以东、海裕路以西区

域。

西雅图小区

10 海裕幼儿园

1.石塘村石塘、刘山、埭头、

东坑、水头、排头村民小组；

2.祥庆花园

1.实验幼儿园片区

2.沧虹幼儿园片区

3.西雅图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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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幼儿园 招生片区 余额辐射范围 备注

11
未来之星幼儿

园

未来海岸小区、水云湾小区
三源弘、汇景雅苑、

星园美第、云樽、

汇景佳园、凌波、

金城湾、金屿楼、

蓝屿、金桥苑、海

岸明珠、宏大花园、

金华楼、京口岩购

房户

余额辐射范围的

各小区纳入联片

招生

12 蓝月湾幼儿园

13 蓝月湾幼儿园

浪琴湾分园

14
未来之星幼儿

园京口分园

贞庵村、后井村、京口岩二

期拆迁安置户

15
未来之星幼儿

园建港路分园

后井村、贞庵村、京口岩一

期拆迁安置户

16

海沧湾幼儿园

（东坑安置房

幼儿园）

东坑安置房拆迁户

海岸一号、加州海

岸、一号公馆、鼓

浪湾花园、王子广

场、旭日海湾、海

景奥斯卡、金海华

景、新宝成、绿苑

商城、金海苑、海

上明珠、滨海阳光、

彼岸、蓝湾半岛、

滨海上城、维多利

亚

余额辐射范围的

各小区纳入联片

招生

17 绿苑幼儿园

1、绿苑小区；

2、石塘村东坑、排头、水头

村民小组。

18 滨湖东幼儿园 绿苑海景国际小区、东屿村

19 天心岛幼儿园 天心岛小区

20 新绿幼儿园 绿苑新城小区

21
海沧湾幼儿园

鳌冠分园
鳌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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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幼儿园 招生片区 余额辐射范围 备注

22
第一科技幼儿

园

囷瑶村、海沧社区、海沧农

场、古楼农场、临港新城一

期、自贸城

23
第一科技幼儿

园一分园

锦里村、青礁村、临港新城

二期、招商 1872、自贸天际、

自贸国际

24 新阳幼儿园
新垵村（不含许厝）、正顺

花园、名仕阁

25 晨熹幼儿园 厦门院子小区、祥露村

26
绘童瑶芸景幼

儿园
龙湖春江彼岸

27
绘童瑶庚西幼

儿园

马銮湾一号、建发和玺、中

央公园

28

绘童瑶兴景幼

儿园（第一湾配

套幼儿园）

海投第一湾、湖海庄园

马銮湾一号、建发

和玺、中央公园、

建发湾璟

29

绘童瑶思齐幼

儿园（新阳西幼

儿园）

海玥和鸣、水晶尚庭、云潮

府、春江天玺

30
青春海岸幼儿

园
青春海岸小区

海新阳光公寓、白

鹭湾、建发湾璟

31 海霞幼儿园

1.霞阳社区、许厝；

2.兴旺广场、金茗花园。

3.禹洲高尔夫

32
霞光东路幼儿

园
万科城

33

绘童瑶阳光幼

儿园（手拉手幼

儿园）

融侨观邸、海尔华玺 万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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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招生片区 余额辐射范围 备注

34
东孚中心幼儿

园

山边村、莲花村、东坂花园、

东盛花园

东孚街道其他村户

籍

35
新阳幼儿园湖

头分园
第一农场

东孚街道其他村户

籍

36 芸美幼儿园

芸美村、鼎美村、后柯村、

东瑶村、孚中央、佳隆花园、

佳福花园、佳美花园、文澜

和著

尚书房、第一农场、

东孚街道其他村户

籍、保利首开云禧

37

绘童瑶孚莲幼

儿园（新阳保障

房配套幼儿园）
新阳保障房

芸美村、鼎美村、

后柯村、东瑶村、

孚中央、佳隆花园、

佳福花园、佳美花

园、尚书房、第一

农场、新阳保障房、

地铁社区保障房、

文澜和著、悦鹭湾、

孚中央北安置房、

保利首开云禧、东

瑶安居房

余额辐射范围的

各小区纳入联片

招生

38

绘童瑶孚祥幼

儿园（新阳保障

房配套幼儿园）

39

绘童瑶孚美幼

儿园（地铁社区

配套幼儿园）
地铁社区保障房

40

绘童瑶福园幼

儿园（地铁社区

配套幼儿园）

41 天竺幼儿园 天竺花园、过坂村、凤山村

东孚街道其他村户

籍、海投云山郡、

佳芸花园

余额辐射范围的

各小区纳入联片

招生

42
天竺幼儿园

过芸溪分园
过云溪小区、凤山村

43 佳宏幼儿园 佳宏花园、洪塘村、凤山村

44 佳鑫幼儿园 佳鑫花园、寨后村、凤山村

45
天竺幼儿园贞

岱教学点
贞岱村

东孚街道其他村户

籍


